常州市北环小学专业技术岗位等级晋级评分标准
	评分项目
	荣誉
	分值
	说明

	（1）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年限
	 
	1分/年
	教师的教龄按政策规定核定，非主系列专技人员为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的年限。

	（2）担任现专业技术职务工作年限
	 
	2分/年
	高职低聘的教师，在评上高职至今年限中，每年再加1分。

	（3）专业性荣誉
	市学科带头人
	5分
	专业性荣誉上一年度考核合格加半分，基本合格减半加分，不合格和不参加考核不加分

	
	市骨干教师
	4分
	

	
	市教学能手、教坛新秀；区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
	3分
	

	教育工作
	 
	具体评分标准参见附件

	教学工作
	 
	

	教科研工作
	 
	


说明：1、分数相同条件下，优先考虑任现职年限，再考虑年龄，长者优先。
   2、市教学能手、教坛新秀；区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在评定晋级时只能使用一次。
常州市北环小学专业技术岗位等级晋级评分表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学历
	 

	参加工作时间
	 
	教龄
	 
	自评分
	 
	审核分
	 

	专业技术
职务资格
	 
	职龄
	 
	自评分
	 
	审核分
	 

	取得时间
	 
	
	
	
	
	
	

	专业性荣誉称号
（指市、区级五级梯队）
	 
	自评分
	 
	审核分
	 

	教育工作
	 
	教学工作
	 
	教科研工作
	 

	审核分
	 
	审核分
	 
	审核分
	 

	自评总分
	 
	审核总分
	 

	
	
	
	
	
	
	
	
	
	


▲    教龄、职龄按照周年计算。   教龄=2025--参加工作年份；
               职龄=2025-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取得年份
▲    截止时间为当年12月31日
     审核人：                     

	教育工作：
1.从教以来担任班主任工作3年以上,其中任现职以来2年以上；或从教以来担任辅导员、课外活动小组指导教师（学生社团、运动队、学科竞赛、综合实践活动、专业集训队等,每周2节课以上）4年以上，其中任现职以来2年以上；或从教以来担任其他学生管理工作4年以上，其中任现职以来2年以上；或任现职以来担任年级组长、教研组长2年以上。得2分
2.任现职期间，教育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具备条件(1)-(3)之一：得2分
1）班主任所带班级获得校级以上表彰奖励1次以上。
2）辅导员、指导教师所带团队获得辖市（区）级以上学生团体表彰奖励1次以上或辖市（区）级以上学生个人表彰奖励2次以上。
[bookmark: _GoBack]3）本人因教育工作成绩显著获得辖市（区）级以上表彰奖励。
3.任职期间
1）、担任班主任：按照年计算 0.5分/年。
2）、担任管理工作：按照年及级别计算，中层副职1分/年   中层正职1.5分/年     副校级2分/年     正校级2.5分/年。
  3）、教研组长、年级组长、会计、食堂管理人员、图书管理员、协助行政管理工作人员等：视同班主任，按照年计算 0.5分/年。
（以上不累计加分）
 
教学工作（共6分）
    1.任现职以来，连续3年担任晋级学科的教学工作，从事低、中、高某一学段循环教学1次以上或六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教学工作2年以上。得2分
2.任现职以来，满工作量工作，同时主动参与指导运动队、社团和学生综合实践活动，积极开展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得2分
3.任现职以来，开设过校级以上公开课5次以上，其中校际间2次或辖市（区）级以上1次，公开课教学质量高并获得好评。或任现职以来，获得评优课（教学基本功竞赛）辖市(区)级二等奖以上奖励。或已被评为市级骨干教师。得2分
 
教科研工作（共4分）
1.已经鉴定结题的校级教科研课题的主要参与者，承担相应的研究项目并撰写研究报告或有与课题相关的论文发表、获奖，研究过程纳入学校教科研网络管理系统；或参加辖市（区）级以上课题研究，承担具体研究任务，有阶段研究小结或与课题相关的论文获奖、发表（该论文不得再用于条件2、3、4、5）。得2分
具有以下教科研工作条件2~6中的一项，得2分
2.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在辖市（区）级教育教学类公开刊物上发表本学科研究论文3篇以上。
3.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在市级教育教学类公开刊物上发表本学科研究论文2篇以上。
4.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在省级教育教学类公开刊物上发表本学科研究论文1篇以上。
5.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撰写的本学科研究论文在教育主管部门委托组织或认可的论文评比中获市三等奖1篇、辖市（区）二等奖2篇（同一年度同一颁奖单位的只认1篇）。
6.参加编写教材（由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或撰写教参（由市级以上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编写并正式出版），本人撰写1万字以上


· 
 


